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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我习惯尽快遗忘自己承办过的案件，其好处是既不必

沉溺在成功的喜悦中得意忘形又能够避免在失利的阴影中难

以自拔，因此常有这样的尴尬发生：在人潮中被动地与一位

面熟的朋友握手寒暄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是哪路高人，冥思

苦想不得其解，往往在事过境迁之后才会在不经意间恍然大

悟：那不是某某一案的当事人吗？！尽管如此，执业12年来

还是有很有一些经历难以忘怀，袁某就是其中一个。 说起这

个袁某可以算得上是我的“老客户”了，自小父母离异，12

岁开始加入盗窃行列，17岁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1岁生日的

前夕被执行死刑。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接受了三次刑事审判，

而我三度成为他的辩护人，死刑的判罚虽略显严厉但还不至

于是错判，令人惋惜的是，这个死刑可以说是他自己争取来

的⋯⋯ 应该是92年，我那时出道才一年多，算初出茅庐吧，

袁某因犯盗窃罪被提起公诉，由于家境贫困无钱请律师加之

属未成年人犯罪，法院指定我做他的辩护人（依稀记得法院

那时为每个指定辩护案件仅支付40元）。在看守所见到他时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因营养不良而看上去只有15岁的小个

子被告人竟然是名盗窃自行车的高手有案可查的就达150辆之

多，而仅仅在审判他的法院就有五辆被盗自行车是他所为！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自行车尚属于贵重物品，民愤之大可以想

见。在听取了他的供述和求情以后，我决定尽力量帮助他，

希望他能从中接受教训早日改过自新，毕竟一个少年走上犯



罪的道路社会、家庭、学校都负有相应的责任。辩护策略我

决定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将他在年满14岁以前所盗窃的自行

车从总数目中分离出来，按照《刑法》的规定，这部分是不

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另一方面对于年满14岁以后（当时刑

法规定年满14岁以上犯惯窃罪的应负刑事责任）所盗窃的部

分则尽量从物价鉴定上做文章，让犯罪金额与实际损失相接

近。盗窃自行车固然不属于什么疑难案件，但一百多辆下来

数目就很惊人了，案卷既多又乱且枯燥，被告人的供述前后

不一致、报案人的线索与追缴的赃物纠缠不清、物价部门的

价值鉴定与自行车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花了几天时间才

将数年的盗窃行为按时间顺序清晰地排列出来，结果一目了

然：有30几辆属于其未满14岁以前犯下的，依法不能追究其

刑事责任；有20几辆属于仅有被告人供述而无其他证据证明

的，依法不能认定；剩下90几辆中，有近三分之一价值估算

严重失实，应在犯罪金额上予以降低，金额最终控制到了1万

元这个关键点之下。应该说辩护是成功的，加上被告属于未

成年人犯罪，少年法庭充分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也对他的

成长环境给予了应有的体恤，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3年，可以

说这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在他服刑期间，我曾经去

监狱看望过他一次，我有种感觉他会悔改，而他也向我保证

，出狱后一定贷款买台车跑运输，争取早日娶老婆生孩子过

安稳日子。如果果真这样，故事就会是另一种结局了。 然世

事难料，刑满释放仅仅三天他就又出事了，这次可是涉嫌“

绑架勒索”的重罪。袁的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来恳求我再次

当她儿子的辩护人，至于律师费则要“等那个不争气的家伙

出来后挣了钱再加倍地还给您”，我知道他们家庭的窘境，



征得所里同意免费为他办了手续。而我了解的情况与起诉书

的认定有较大的出入：事情缘于三年以前，该被绑架的男子

所驾驶的拖拉机上的水箱被盗，他自然怀疑上同村赫赫有名

的“袁大盗”，于是不由分说地揪着袁某的耳朵回到自家庭

院开始拷问（袁体形瘦小，体重满打满算不会超过70斤），

这次袁可能真的被冤枉了，拳打脚踢之下袁竟然没有招供，

于是那男子飞起一脚踢在袁的裆部，致使袁某的睾丸破裂，

然而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由于有了“打贼”的理由，竟然在

当地村委会的主持下以“私了”结案，该男子同意赔钱，但

赔偿款尚未支付袁就因为盗窃罪被抓。所以袁某在狱中就盘

算着要报这一踢之仇，至少得索回赔偿费，这或许也是袁某

“筹款买车跑运输计划”中资金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于是

刚一出狱便邀了几位朋友去要钱，岂料该男子打算赖帐，于

是袁某一行人胁迫该男子上车，走前告诉该男子的妻子明天

把钱送到袁的姨妈家去，然后押着该男子去了邻市袁某的姨

妈家，期间确实打了该男子一个耳光，但情节显然较轻微。

袁某等人走后该男子的妻子便向警方报案，于是这一行人刚

抵达目的地就被警方一网打尽。当地媒体以类似“警方神勇

破获我区首宗绑架勒索案”为标题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而“

绑架勒索罪”虽然91年全国人大就有规定，但在当地却还是

第一宗，警方也乐得有个零的突破。 很显然，袁某等人的情

形是不能定性为绑架勒索的，要知道该罪的量刑起点为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根据当时最高检的司法解释，这种

由债务起因引起且暴力情节不严重的应当定性为非法拘禁罪

，而本案中被告等人的行为尚未达到犯罪的程度（哪怕是非

法拘禁罪）。所以在开庭审判时，我做了无罪辩护。公诉人



显然很恼怒，激动地反驳道只有合同才能产生债务，我当即

回复那侵权之债该怎样解释？绑架是手段、勒索是目的，哪

有犯罪嫌疑人将被绑架者的去向明确告知受害人家属的？遗

憾的是当地法院迫于舆论压力还是支持了检察院的公诉意见

，袁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他被告亦被判处3年（且缓刑

既然认定构成绑架勒索罪，怎么能对个别当事人减轻处罚到

这种程度？）到12年不等的刑期。随即案件上诉到中级法院

，我反复与承办法官交换意见与看法，依法据理力争，据悉

合议庭经过慎重研究，认为一审定性不妥，拟将绑架勒索改

为非法拘禁，刑期亦大幅减轻，甚至判决书已经行文只待送

达当然这些都是事后才得知的。 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情况

发生了，袁某在看守所充当牢头狱霸，一拳下去竟打得同监

人犯脾脏破裂，导致整个脾脏被摘除造成重伤的严重后果，

旧罪未决又添新罪！就这样我再次成为袁某故意伤害一案的

辩护人（当然，还是免费）。尽管我一再请求法院能够给他

一条生路，但自第一眼看见照片上那堆血淋淋被摘除的脾脏

时起，我就知道袁某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记计时，暴戾而扭

曲的心态促使他漠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果然法院坚决地作

出了死刑判决。 在等待死刑复核的日子里，我最后去会见过

他一次，我们谈了很多，不是案情而是人生。我清楚在看守

所殴打同监人犯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下手

那样狠，袁某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你知道吗？他（受害

人）现在最感谢的人就是我，那家伙犯抢劫罪本来少说要判

十年以上，这下子被释放了，因祸得福呀。”我说这是事情

的另一层面，你为此可能搭进自己的命，你就不后悔？他沉

默了片刻，缓缓地说：“我这人投错了胎，注定活不长久，



从小我父亲就爱打我，偷自行车被抓也经常被打个半死，没

有偷他的（指被绑架人）水箱也被打，进了看守所还是被打

⋯⋯所以，现在我打别人时是不考虑他的痛苦的。其实我只

打了他两拳，第一拳打在他的肩胛骨上，他没事我疼得够戗

，第二拳就找了个软点的地方打，结果⋯⋯起诉书说我对他

拳打脚踢几十下，其实那都是别人干的，算了，都算在我的

身上好了⋯⋯本来我真的希望这次没事出去后一定要改正的

，我妈妈这几年快为我疯了，从判我15年那天起，我就没打

算活了⋯⋯”临走时他掏出两支笔（人犯们利用牙膏皮自制

的圆珠笔套）对我说：“韩律师，麻烦你将这支笔送给我妹

妹，让她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嫁个好人，这支笔如果不嫌

弃请您收下，算是我对您的报答。”这时，我第一次在倔强

的袁某眼里看见了滚动的泪水。 经过看守人员的同意我接受

了这份礼物，至今它仍然躺在我书桌抽屉的最深处，每每看

到它我就会想起一个扭曲而短暂的生命，在我的意识深处，

我从来没有鄙视过这样一个死刑犯，甚至我常常在想，如果

没有他的自暴自弃，或许，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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